
东北林业大学关于调整工程类专业学位

研究生录取类别与对应领域结果的公示

根据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《关于电子

信息等 8 种专业学位类别专业领域指导性目录的说明》（工

程教指委〔2021〕1 号）精神和学校《关于开展工程类专业

学位研究生录取类别与对应领域间调整认定工作的通知》要

求，经过研究生个人申请、学院审核、研究生院复核审定，

同意白红爽等 653 名研究生转入对应专业学位领域培养，杨

如轩等 972 名研究生按原专业学位类别培养。现将具体名单

予以公示，公示时间为 2022 年 11 月 1 日至 11月 3 日。若

有异议，请在公示期内向研究生院反映。

联系人：吉老师

联系电话：0451—82191657

附件 1：工程类专业学位学生由类别转入领域培养名单

附件 2：工程类专业学位学生按原专业学位类别培养名

单

东北林业大学研究生院

2022 年 11 月 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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